
臺北市政府 91.02.07. 府訴字第０九一０四八七四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右訴願人因時效取得地上權申請複丈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年七

月二十日第００００五五號駁回通知書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另為處分

。

　　　　事　　實

　　緣訴願人於九十年六月十八日以時效取得地上權為由，填具土地複丈

申請書，以原處分機關收件中山字第二六一號申請案，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土

地複丈位置勘測，權利標的為本市中山區○○段○○小段○○地號土地。案經原處分機關審

查後，以訴願人所檢附之資料尚有不足，乃以九十年六月二十六日第０００一六四號補正通

知書，通知訴願人就原處分機關所列事項補正。惟訴願人並未於補正期間內完全補正，原處

分機關遂以九十年七月二十日第００００五五號駁回通知書駁回訴願人之申請。其駁回理由

略為：「一、未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之規定由申請人提具確以行使地上權

之意思為和平繼續占有他人已登記之不動產經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證明。二、未檢附占有事實

之證明文件或四鄰證明，如以戶籍謄本為事實證明請依時效取得地上權審查要點第六、七點

規定辦理。......」訴願人不服，於九十年八月十日向原處分機關遞送訴願書提起訴願，九

月七日補充理由，九月二十一日補充資料，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

　　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七百七十二條規定：「前四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

　　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

　　行為時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一條規定：「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

　　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或地役

　　權登記時，應提出占有範圍位置圖。」「前二項位置圖應先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土地複

　　丈。」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零四條第五款規定：「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土地複

　　丈（以下簡稱複丈）......五、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時效取得所有權、地上權或地役



　　權者。」第二百零七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複丈時，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並檢附權

　　利書狀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第二百零八條規定：「......申請人應提出占有土地四

　　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由地政事務所依土地登記相關法規審查之

　　。」第二百十二條規定：「......經審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接到

　　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二、申請書或應提出之文件與規定不符者。......」

　　第二百十三條規定：「......收件後經審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以書面敘明法令

　　依據或理由駁回之......三、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規定：「占有人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應合於

　　民法有關時效取得之規定，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四條辦理。」第二點規定：「占

　　有人就土地之全部或一部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時，應先就占有範圍申請測繪位置圖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占有他人土地以建築物為目的使用者，為民法第八百三十二條之地上權人，完成繼續

　　　占有時效者，依民法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同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之時效

　　　規定，取得其地上權。又參照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二四二八號判例要旨：「....

　　　..完成占有時效時，原所有人即喪失其所有權，其物之返還請求權當然隨之消滅....

　　　..」，同院六十八年臺上字第三三○八號判例要旨：「......占有人本於取得時效規

　　　定，申請登記為地上權人，性質上並無所謂登記義務人存在......。」即土地所有人

　　　因罹於時效而喪失其所有權，占有人因完成時效而取得其地上權，為判例對占有人權

　　　利之保護。�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

　　　定之。」第六條：「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政府機關所發布之規

　　　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準則或標準，均為命令而非法律，凡命令牴觸法律者

　　　，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為當然無效。故原處分機關駁回本案所依據者為內政部所頒

　　　之土地登記規則及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即係以違法違憲之命令而否定國家

　　　法律之效力，弄得司法系統大亂，憲政體制蒙污，臺灣地政幾乎亂得一無是處，可以

　　　說是：「大做大錯，小做小錯，不做不錯，一做就錯，又死不認錯」，本案為其又一

　　　現實例證。

（二）原處分機關所指訴願人對其應補正事項逾期未補正，或未照通知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資為不予測繪駁回理由，揆其所列三項，或係故為曲解法令，或蓄意刁難，或節外

　　　生枝，或無理強求百計千方，盡其責難之能事，且與時效取得地上權並非必要，益見

　　　其黔驢技窮。按行使地上權之「意思」，為一抽象名詞，法律無標準，學者無界說；

　　　訴願人之房屋占有系爭土地逾二十年，自已可推定占有之意思。又戶政機關本於職權

　　　所核發之戶籍謄本具有最高證明力，遠比四鄰證明書等或法院公證書之證明力為強。



　　　且以檢附四鄰證明人之印鑑證明為苛求，蓋一般人對於印鑑視同第二生命，除為自己

　　　財產異動或與銀行間金錢往來使用外，絕不輕易與人作保，而地上權人所覓取之四鄰

　　　證明人，根本毋庸蓋用印鑑章之必要，其藉此刁難手法，至為惡毒，實別具用心。

（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零三條規定申請為位置圖之測繪，並經交付規費，地政機關只

　　　有派員複丈之義務，而無拒絕之權利。

三、按主張因時效取得地上權者，於申請地上權登記前，應先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土地複丈

　　，取得占有範圍位置圖，為首揭行為時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第三項及時

　　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二點所明定。是以，申請因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與主張時

　　效取得地上權而申請土地複丈，為二階段行為。亦即，得僅單獨向登記機關申請測繪其

　　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位置面積，而不進入地上權登記申請程序，合先敘明。

四、卷查本案訴願人於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土地複丈位置勘測時，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檢

　　附戶籍謄本，並未檢附時效取得地上權相關證明文件，原處分機關遂以九十年六月二十

　　六日第０００一六四號補正通知書，請訴願人依規定補正，此有上開補正通知書影本附

　　卷可稽。惟訴願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原處分機關乃依前揭規定以九

　　十年七月二十日第００００五五號駁回通知書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案，尚非無據。

五、惟查首揭行為時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第三項及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

　　要點第二點所以令主張因時效取得地上權者應先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土地複丈，實寓有

　　藉測繪複丈之申請促使有異議之土地所有權人儘速進行確認地上權是否存在（按依地籍

　　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地政事務所複丈時應通知關係人到場），毋庸

　　待至登記、公告程序始提出異議，俾使土地權利狀態得以早日確定之意。況倘地政機關

　　審核地上權測繪複丈之申請案時即已審究地上權登記應備文件，則首揭行為時土地登記

　　規則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第三項及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二點有關主張因時

　　效取得地上權者，於申請地上權登記前，應先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土地複丈，取得占有

　　範圍位置圖之規定，豈非形同具文？其非法規之意旨所在，洵屬明確。本件訴願人申請

　　時效取得地上權位置勘測，僅係請求就占有系爭土地之範圍予以測量，尚無涉及時效取

　　得地上權登記要件之審查，原處分機關將來仍可就登記之審查要件予以審查，是本件原

　　處分機關以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件予以審查，遽將訴願人複丈之申請駁回，揆諸

　　首揭規定及上開說明，原處分自難謂允洽。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

　　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二　　月　　　七　　日市長　馬英九　公

　　　　　　　　　　　　　　　　　　　　　　　　　　　　　　　　　　　　　　　假

　　　　　　　　　　　　　　　　　　　　　　　　　　　　　　副市長　歐晉德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